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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2 月份客户快讯 
法律改革新篇章：解读《2025 年第 49 号法律部长条例》如何重塑印

尼法律治理框架 
 

背景 
 
2025 年 12 月 17 日，印尼法律部长颁布《2025 年第 49 号法律部长条例》（Permenkum 49/2025），即《关于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变更及解散的要求与程序》，作为《2007 年第 40 号有限责任公司法》（Perseroan 
Terbatas，最近经《2023 年第 6 号法律》修订，以下简称“UU 40/2007”）的实施条例。Permenkum 49/2025 旨

在提升有限责任公司法律服务的透明度、有效性、问责性及规范性。该条例的出台是基于提高服务可及性以及

优化和重组法律部（MoL）内部有限责任公司法律服务实施机制的需要。通过颁布该条例，政府期望确保提交

至法律部的数据与现行法律实体管理系统（Sistem Administrasi Badan Hukum，简称“SABH”）中的数据保持一

致和协调。 
 
自 2025 年 12 月 17 日起生效的 Permenkum 49/2025 同时废止《2021 年第 21 号法律与人权部长条例》

（Permenkumham 21/2021），即《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变更及解散的要求与程序》。 
 
本期《客户提示》将介绍有关有限责任公司年度报告的新义务，并重点说明 Permenkum 49/2025 相较于 UU 
40/2007 所引入的新机制及主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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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enkum 49/2025 的总体比较概览 
 
下表列示了 Permenkum 49/2025 所引入的主要变更及/或新增规定，以供比较参考： 
 

方面 UU 40/2007 Permenkum 49/2025 

年度报告 

董事会就年度报告及申

报义务所承担的职责 
编制并提交股东大会（GMS）审议 编制并提交股东大会（GMS）审议，并通过 

SABH 向法律部报送。 

向股东大会提交年度报

告的截止期限 
不得迟于公司财政年度结束后六个月 

股东大会批准须以公证

契据形式作出 
未作规定 公证契据 

向法律部报告股东大会

批准结果的截止期限 
未作规定 不得迟于公证契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 

未履行申报义务的制裁

措施 
未作规定 行政处罚，包括： 

• 书面警告；及 
• 暂停访问 SABH 的权限 

申报回执 不适用 由法律部签发的申报回执 

法律部的实质性审查 

实质性审查 未作规定 法律部将在接受变更申请后 14 日内，对公司

章程（AoA）变更及公司资料变更（即股东身

份变更、股份转让及/或管理层变更）进行实

质性审查。 

 
年度报告概述 
 
年度报告是由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编制，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一套文件。根据《2007 年第 40 号法

律》（UU 40/2007）第 66 条以及《2025 年第 49 号法律部长条例》（Permenkum 49/2025）第 16 条第（1）
款的重申规定，每家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均有义务编制并向股东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时间不得迟于公司财政年度结束后六个月。 
 
与年度报告相关的新申报义务 
 
根据 Permenkum 49/2025 的新制度，与年度报告相关的若干新增规定已被引入，而这些内容此前并未在 UU 
40/2007 中作出规定。具体而言，Permenkum 49/2025 对年度报告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应履行的后续要求作出

了进一步规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该条例新增规定，股东大会对年度报告的批准必须以公证契据的形式予

以记录。 
 
随后，载有股东大会批准内容的公证契据须连同年度报告电子版（softcopy）一并上传至 SABH，并向法律部进

行申报。根据 Permenkum 49/2025 第 16 条第（3）款的规定，公证人必须在公证契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

向法律部的申报程序。在接受相关提交后，法律部应向公司签发申报回执作为确认。 
 
关于法律部实质性审查的规定 
 
除新增申报义务外，Permenkum 49/2025 还引入了法律部对公司章程及公司资料若干变更事项审批申请进行实

质性审查的机制。UU 40/2007 及 Permenkum 49/2025 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对其公司章程内容及公司资

料进行变更。对于公司章程的变更，部分事项须事先取得法律部的批准，具体如下： 
•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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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住所； 
• 公司的宗旨、目标及经营活动； 
• 公司的存续期限； 
• 法定资本总额（modal dasar）； 
• 已发行及实缴资本（modal ditempatkan dan disetor）的减少；及/或 
• 公司性质变更，即由非上市公司变更为上市公司，或由上市公司变更为非上市公司。 
 
根据 Permenkum 49/2025，公司资料变更包括： 
• 因股份转让及/或持股数量变更而导致的股东构成变更； 
• 董事会及/或监事会成员构成变更或成员重新任命； 
• 未伴随公司章程变更的合并、收购及分立； 
• 公司解散； 
• 公司法人资格终止； 
• 因名称变更而导致的股东姓名变更；及 
• 公司地址变更。 
 
为取得法律部对公司章程及/或公司资料变更的批准，申请人须通过其公证人向法律部（通过法律行政事务总

局）提交相关变更申请。该申请必须通过法律实体管理系统以电子方式提交。 
 
Permenkum 49/2025 现规定，在收到上述批准申请后，法律部将开展实质性审查程序，以核实变更申请表中填

写的数据与变更契据之间的一致性。根据 Permenkum 49/2025 第 13 条第（2）款的规定，该审查程序还旨在确

保变更申请表中的数据与已上传的有关公司章程变更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或代替股东大会的股东决议，以及 
SABH 中记录的最新资料保持一致。 
 
根据 Permenkumham 21/2021，对于就特定公司章程及公司资料变更申请法律部批准所进行的实质性审查程序

并无明确规定。Permenkum 49/2025 现明确规定，法律部必须在接受相关申请后 14 个工作日内完成该审查程

序。在完成审查后，如法律部经评估发现存在资料不一致或文件不完整的情况，其有权接受申请或将申请退回

申请人进行补正。 
 
未履行新增申报义务的后果 
 
将载有股东大会批准年度报告内容的公证契据向法律部进行申报，是所有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性义务，包括外

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perseroan terbatas penanaman modal asing）及内资有限责任公司（perseroan terbatas 
penanaman modal dalam negeri）。 
 
如公司未履行上述申报义务，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法律部提交相关文件，法律部可对其处以行政处罚，包括书

面警告及暂停访问 SABH 的权限。 
 
结论 

Permenkum 49/2025 的颁布要求公司在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年度报告后，须将相关公证契据及年度报告一并向法

律部进行申报。鉴于财务报表是年度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应关注这一新增程序及相关期限要求，以确保

及时履行合规义务。鉴于该条例刚刚颁布，预计后续将出台进一步的实施指引。截止本《客户提示》撰写之日，

政府尚未发布任何相关实施指引及/或配套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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